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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網站，全文可參閱 

https://www.ndrc.gov.cn/xwdt/tzgg/202103/t20210322_1269961.html） 

 

附錄 

 

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优化办理外商投资项目 

《国家鼓励发展的内外资项目确认书》的通知 

发改外资〔2021〕368 号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： 

  为落实外商投资法，深化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，提升外商投资服务水平，提高外商投

资项目办理《国家鼓励发展的内外资项目确认书》（以下简称项目确认书）便利度，现就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 一、对于投资总额 3000 万美元及以上、且 3 亿美元以下的鼓励类外商投资项目确认书办

理，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下放给省级（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

团）发展改革部门。 

  二、项目单位直接向省级发展改革部门提出项目确认书办理申请，同时提供项目备案或

核准文件、项目适用鼓励类产业政策条目的说明、用汇额、执行年限、进口设备清单以及其

他需要提供的材料或说明。 

  三、省级发展改革部门对符合《国务院关于调整进口设备税收政策的通知》（国发〔1997〕

37 号）等规定的外商投资项目适用的鼓励类产业政策条目、项目投资总额以及用汇额等进行

确认。省级发展改革部门可根据需要征求意见或开展评估，对于符合《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

录》的项目按照统一格式（见附件 1），在材料齐全后 7 个工作日内（不含征求意见和评估时

间）出具项目确认书，并附加盖印章的进口设备清单。对于不符合的，省级发展改革部门应

告知项目单位并进行说明。 

  四、项目单位凭发展改革部门出具的项目确认书、进口设备清单及其他相关文件，按规

定向海关办理减免税相关手续。 

  五、对于已经确认的项目，在执行过程中确需变更项目单位、建设内容、项目投资总额、

用汇额、执行年限、进口设备清单等主要事项的，由项目单位提出申请，省级发展改革部门

审核同意后出具变更文件，抄送项目所在地直属海关。 

  六、省级发展改革部门在出具确认意见后 3 个工作日内，将确认的项目详细信息（包括

项目确认书文号、项目代码、项目统一编号、项目产业政策审批条目、项目单位、项目性质、

项目内容、执行年限、投资总额和用汇额）回传国家发展改革委。2021 年底前可通过全国投

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（以下简称“在线平台”）或纵向网回传，2022 年起通过在线平台

回传。 

  七、在本通知之前，国家发展改革委已出具项目确认书的投资总额 3 亿美元以下的外商

投资项目，其尚未执行完后续批次设备进口的，项目单位凭确认意见及后续批次进口设备清

单提出申请，由省级发展改革部门负责确认出具后续批次进口设备清单。此类项目如确需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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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项目单位、建设内容、项目投资总额、用汇额等主要事项的，按照本通知第五条执行。 

  八、项目单位应确保项目的建设内容、项目投资总额、用汇额、进口设备以及其他信息

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项目单位的违规行为将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。 

  九、省级发展改革部门应严格按照政策规定出具确认书，并尽快完善在线平台，抓紧依

托在线平台实现外商投资项目确认书的线上申报、办理、进度可查询。同时，要切实加强事

中事后监管。省级发展改革部门项目确认书权限不得再行下放。 

  十、外商投资项目适用鼓励类产业政策条目确认是政策性很强的工作。各省级发展改革

部门要高度重视，做好工作衔接，加强对本通知的宣介，确保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。同时，

要加强协调配合，对于产业条目适用存在争议的，按照《海关总署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内外

资鼓励项目免税确认审批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署税发〔2009〕290 号）规定办理。对于执行当

中遇到的重大问题，及时上报国家发展改革委。 

  十一、有关鼓励类外商投资项目确认办理的其他事宜，继续按照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

办理外商投资项目<国家鼓励发展的内外资项目确认书>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发改外资〔2006〕

316 号）执行。对于投资总额 3000 万美元以下的鼓励类外商投资项目确认书由省级发展改革

部门按照本通知第六条要求进行信息回传，无需再向国家发展改革委备案。 

  十二、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 

  附件：1.国家鼓励发展的内外资项目确认书（格式） 

     2.项目进口设备清单（格式） 

 

国家发展改革委 

2021 年 3 月 1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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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国家鼓励发展的内外资项目确认书 

（文号） 

 

xxx（项目单位）： 

根据国务院国发﹝1997﹞37 号文的规定，兹确认：xxx 项目，

符合国家产业政策。xxx 年 xxx 月，由 xxx 以 xxx 号文件备案/核准

（项目代码 xxx）。请按规定向海关办理进口设备减免税相关手

续。 

项目统一编号： 

项目产业政策审批条目：  

项目单位：  

项目性质： 

项目内容：  

项目执行年限（起始年/截止年）：xxx 年/xxx 年 

项目投资总额：       （按实际使用币种和金额填写，同时

填写折合      万美元） 

项目用汇额：                 万美元 

附件：xxx（项目单位）xxx 项目进口设备清单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确认书出具单位（签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 

抄送：国家发展改革委、项目所在地直属海关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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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文号附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※※※ 公司（签章）  ※※※  项目进口设备清单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位：万美元 

序号 进口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台（套）数 单价 用汇额 拟进口国别/地区 备注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总计 
       

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省级发展改革委审核意见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章）   

 


